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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PT的版权由作者王迁享有 

电影作品著作权： 

开发与保护 

华东政法大学 王迁 

一、电影作品的整体利用 

涉及的著作权问题 

《著作权法》第12条：改编、翻译、注释、整理

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
、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
原作品的著作权（双重权利、双重许可）。 

著作权法的规定 

《著作权法》第12条：改编、翻译、注释

、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
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
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双
重权利、双重许可）。 

《著作权法》第15条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

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
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
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
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  

著作权法的规定 

电影作品是特殊的演绎作品： 

电影作品是演绎作品。 

对电影作品的利用，不适用“双重许可”

的规则。 

电影作品的整体著作权归制片人，原始作

品作者一旦许可使用其作品拍摄电影，不

得阻止对电影作品本身的各种使用。（但

注意合同可以作出相反约定）  

电影作品是特殊的演绎作品 

董国瑛诉海谢晋中路影视公司（上海一中院
2003年）：虽然《合同书》所涉拍摄权是针对

电视连续剧的，但并不意味着拍摄而成的电视
连续剧只能作为“电视节目”在电视台播映，
将其制作成VCD销售也是电视连续剧作品著作

权人实现其著作财产权的一种方式。作为《我
的一个世纪》文字作品的著作权人或者与该著
作权有关的权利人，除了可以对署名权及相关
合同约定之报酬主张权利外，无权再限制电视
连续剧作品的具体使用方式。 

本PPT的版权由作者王迁享有 

电影作品是特殊的演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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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品是特殊的演绎作品： 

如果要将电影作品改编为其他类型的作品

，仍然适用“双重许可”。 

《伯尔尼公约》第14条之一第（2）款明

确规定：要将由文学或艺术作品派生而来

的电影作品改编为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除

了要经过电影作品作者的许可之外，还要

经过原作品作者的许可。 

 

电影作品是特殊的演绎作品 

《黑猫警长》 案：法院观点：原告对其童话

作品《黑猫警长》享有原著著作权。被告对
动画片剧本享有著作权。但被告利用动画片
演绎作品进行连环画的再创作，实质上是对
原著成果和演绎作品成果共同加以利用，具
有一定的关联性。他人利用演绎作品，应分
别取得演绎作者和原著作者的双重许可。 

本PPT的版权由作者王迁享有 

电影作品是特殊的演绎作品 

实务建议：影视公司在与小说等原始

作品的作者签订许可协议时，避免限

制电影使用方式的用语，或明确“可

以任何方式使用电影作品”。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十六条  如当

事人无相反书面约定，视听作品著作权由制

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

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 

 

电影作品是特殊的演绎作品 

二、衍生产品的开发 

涉及的著作权问题 

（一）如何理解电影作品中 

“可以单独利用的作品”？  

《著作权法》第15条：电影作品和以类

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
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
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
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电
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
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
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 

著作权法的规定 



3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十一）项：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
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
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
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 

电影作品的本质是“一系列画面”（motion 

pictures）。凡是可以脱离画面使用的作品都
是“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 

剧本、音乐 

漫画？舞蹈？建筑？…… 

 

 

 

 

可以单独利用的作品 曲建方诉北京阿凡提投资管理
公司（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07年）：根据现有证据，可

以认定原告创作了阿凡提美术
形象。虽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出品了美术片《阿凡提的故
事》，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只对该美术片享有整体著作权，
而原告作为该片的美术设计，
对其创作的阿凡提美术形象享
有独立的著作权，原告可就此
作品单独主张著作权。 

（二）如何理解对 “可以单独 

利用的作品”的“单独使用” ？  

本PPT的版权由作者王迁享有 

电视台播放整
部电影《少林
寺》 ，其中有
2分钟带插曲
《牧羊曲》。 

电视台只截出
了电影《少林
寺》中带《牧
羊曲》的那一
段画面播放 

单独利用“可以单独利用的作品” 

电影作品的本质是“一系列画面”； 

作品只有从画面中剥离后，才可能被“单
独使用”： 

聘歌手重新演唱音乐作品后制作唱片； 

将漫画作品本身印制到各种载体，或制成
玩具等； 

聘请舞者跳舞（表演舞蹈作品） 

对画面（包括静止单幅画面和连续的画面
）的利用，不属于对其他作品的“单独使
用”。 

可以单独利用的作品 

如果不是在“单独利用”电影作品中“可以被

单独利用的作品”，只需经过电影作品制片人

许可。 

电视台播放电影中带插曲、舞蹈的视频片断； 

利用动漫电影中的单幅画面。 

电影中的其他作品如果没有被“单独使用”，

其他作品权利人不能对使用者主张权利。 

可以单独利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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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冠亚诉安徽音像出版社（深圳市南山区法院
2009年）：即使严凤英享有戏剧作品《天仙配》
中唱腔设计部分的著作权，但根据著作权法的相
关理论，电影《天仙配》系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
的电影作品，应由上海电影制片厂享有该电影作
品的著作权。对于电影作品中可以独立使用的作
品的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
合同获得报酬，除此以外，该作者不能就其作品
在电影作品中的使用主张其他财产性权利。 

王冠亚诉安徽音像出版社（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年）：电影作品的整体著作权归属于制片人，
制片人对外授权他人使用电影作品，或发生电影作
品著作权被侵犯的情形，只能由制片人作为著作权
人对外来行使权利或主张权利，电影内部作品的著
作权人无权向该侵权人主张权利。由于被上诉人安
徽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黄梅戏电影VCD光碟的行为，

是对黄梅戏电影《天仙配》整体作品的使用，而不
是脱离黄梅戏电影《天仙配》而单独使用《天仙配》
唱腔设计的行为，所以无论上诉人主张的严凤英享
有《天仙配》唱腔设计著作权的主张能否成立，上
诉人均无权向被上诉人安徽音像出版社主张该唱腔
设计著作权被侵犯的请求权，被上诉人安徽音像出
版社未侵犯严凤英的唱腔设计著作权。。 

（三）电影作品中 “可以单独 

利用的作品”的权利归属  

《著作权法》第11条第3款规定：由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
，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 （“法人作品”，
法人享有包括署名权在内的所有著作权） 

《著作权法》第16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
品”为职务作品。其中“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
、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为“特殊职
务作品”，单位享有除署名权之外的著作权。 

著作权法的规定 

杨松云诉西藏灵塔办（班
禅灵塔案）：西藏高院
1998年：“为第十世班禅
大师塑造银头像，是国家
意志的体现。这项工作由
被上诉人灵塔办受国家的
指定承办，全部责任应由
灵塔办承担”、“参加塑
像的人不可能也无权利凭
自己的想象去创作、发挥，
只能按灵塔办的意志创
作”，因此将第十世班禅
大师的泥塑头像视为“法
人作品”。 

胡进庆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市黄浦区法院
2011年）：虽然胡进庆、吴云初系单位职工，造型设
计属于其职责范围，系争造型是在单位主持下，为了
完成单位的工作任务而进行的创作，责任亦由单位承
担，但是，不能将法人意志简单地等同于单位指派工
作任务、就创作提出原则性要求或提出修改完善意见
等。系争美术作品的创作无须高度借助单位的物质技
术条件，创作的过程也并不反映单位的意志，而是体
现了作者独特的思想、感情、意志和人格。虽然，摄
制组其他成员和美影厂的部门负责人曾提出过修改意
见，但这并不影响对“葫芦娃”角色造型作出实质性
贡献的仍然是作者个人。而且，从片尾的署名来看，
造型设计也已署名两原告个人，因此，“葫芦娃”角
色造型美术作品并不是代表法人的意志创作，不应认
定为法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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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建议：影视公司要利用《著作权法》实
现利益最大化： 

《著作权法》第16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

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
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建议影视公司与其所有工作人员签订合同，
将所有职务作品约定为“特殊职务作品”。 

电影作品中“可以被单独使用” 
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四）电影作品中演员 

（表演者）的权利 

王冠亚诉安徽音像出版社（深圳市南山区法院
2009年）：严凤英在电影作品《天仙配》中并非
固定在舞台表演，而是场景多变，并运用了大量
电影专有的拍摄及演出方法，专为拍摄电影作品
而进行的表演，电影演员对为完成电影拍摄所进
行的表演除享有获得报酬的权利以外不再享有其
他经济权利，因此，对三原告关于严凤英对电影
作品《天仙配》中的表演享有表演者权中经济权
利部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音像表演保护条例》草案第12条（权
利的转让）：缔约方可以在其国内法中

规定，表演者一旦同意将其表演录制于
音像录制品中，本条约第7条至第11条

所规定的授权专有权应归该音像录制品
的制作者所有，或应由其行使，或应向
其转让，但表演者与音像录制品制作者
之间按国内法的规定订立任何相反合同
者除外。 

本PPT的版权由作者王迁享有 

电影作品中表演者的权利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33条：如当事人无

相反书面约定，视听作品中的表演者权利由
制片者享有，但表演者享有表明表演者身份
的权利。…… 

  表演者有权就制片者使用或授权他人使
用该视听作品获得合理报酬，合同另有约定
除外。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16条第3款：编剧、

作词、作曲等作者有权就制片者使用或授权
他人使用该视听作品获得合理报酬，合同另
有约定除外。 

 

 

 

实务建议 

实务建议：影视公司应争取与所有参与创
作和演出的人员签订协议，明确约定其同
意接受一次性付酬，影视公司不再就日后
对电影作品的使用向其支付额外报酬。 

 

 

本PPT的版权由作者王迁享有 

实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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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违法”电影 

的著作权问题 
（一）“内容根本非法” 电影作品 

的著作权保护问题 

《著作权法》第4条 

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
法保护。 

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
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
督管理 

 

“内容非法”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 中美WTO知识产权争端：美国要求（与中

国政府）进行磋商的第三项事项是：（中

国）拒绝对那些未被批准在中国进行出版

发行的作品、录音制品和表演进行著作权

和邻接权保护与执法。 

“内容非法”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 国家版权局《关于〈侵华日军投降内幕〉
一书著作权纠纷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
“《著作权法》第4条所称‘依法禁止出

版、传播的作品’，仅指内容非法（反动、
淫秽、宣扬迷信等）的作品。……如果内

容不违法，仅仅是出版、传播方式非法或
不符合有关出版规定，则不是《著作权法》
第4条所称的‘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
品’。”  

“内容非法”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 WTO专家组认定：美国不能证明中国《著

作权法》不保护那些没有提交内容审查的

作品、等待内容审查结果的作品，以及已

通过审查的作品的未经删节的版本。 

• 但WTO专家组仍然认定《著作权法》第4

条第1款违反了《伯尔尼公约》和TRIPS协

定，原因是内容根本违法的作品无法获得

保护 

“内容非法”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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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是“专有权利”/“消极权利”，赋
予著作权的作用在于使权利人可以制止他
人未经许可使用作品的行为，而不在于使
权利人有自行使用作品的自由。 

“内容非法”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二）未经审批的电影作品 

的著作权保护问题 

• 从行政管理角度，在大陆传播未经行政审批
，由于不符合《电影管理条例》、《互联网
视听节目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的规
定。是违法的。 

• 当该未经审批的影视剧未经许可被传播时，
权利人是否能够获得著作权保护？能够获得
何种保护？ 

 

未经审批影视剧的著作权保护 

• 第一种观点：否认未经审批的影视剧可获得保护 

• 北京网尚诉某广播电视网络公司（某高院2010年
）：即使北京网尚公司获得涉案电视剧《潮爆大

状》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但该信息网络传
播权从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口到中国大陆未得到国
家文化部批准、未向海关申报并办理相关手续，
该信息网络传播权北京网尚公司在中国大陆不能
合法行使。综上，北京网尚公司向江西广电、萍
乡广电主张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证据不足。 

未经审批影视剧的著作权保护 

• 第二种观点：对于未经审批的影视剧，在
保护时只判侵权，但不判赔偿。 

• 中凯文化诉水木年华网吧（某高院2009年
）：对未经行政审批进口的境外影视作品

，权利人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应当仅
限于阻止他人对该作品通过网络进行传播
，司法保护只支持停止侵权和赔偿维权合
理费用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赔偿经济损
失的诉讼请求。 

未经审批影视剧的著作权保护 

• 第三种观点：未经审批的影视剧可获得完整的著
作权保护： 

• 中凯文化诉阿拉丁网吧（广东高院2009年）：阿

拉丁网吧上诉认为涉案电影作品《生死拳》是从
香港进口和发行的电影，中凯公司未办理相关的
行政审批手续，故中凯公司无权行使涉案电影作
品《生死拳》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依据《信
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3条的规定，中凯公

司享有的民事权利与其是否取得《电影片公映许
可证》等审批手续没有必然的联系。 

未经审批影视剧的著作权保护 



8 

• 区分“内容根本违法的作品”与“内容本身不
违法，但未经行政审批的作品” 

对于“内容根本违法的作品”：只应判停止侵权，
不判赔偿损失 

对于“内容本身不违法，但未经行政审批的作品”
，应当判赔偿损失 

中凯文化诉水木年华网吧（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
：著作权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不以获得进口行
政审批为条件，加判水木年华网吧赔偿中凯公司经
济损失1000元。 

 
本PPT的版权由作者王迁享有 

未经审批影视剧的著作权保护 

（三）侵权电影作品的 

著作权保护问题 

是否有了独创性就不侵权？ 

李象群诉苏西黄公司（北京朝阳区法院
2009年）：李象群涉案作品的表现形式是

雕塑，而苏西黄公司使用形式为油画，虽
然二者载体不同，但除了尺寸、颜色及局
部的部分差异外，二者在人物的整体造型
、姿势、神态、服饰搭配等方面均基本相
同，故涉案油画构成对《堆云•堆雪》雕塑
作品的复制。 ……虽然涉案油画与李象群
的涉案作品存在部分差异，但在整体上仍
构成对原作的再现。 

结论：“独创性”是一种成果构成作
品的条件，但与判断这种成果是否侵
犯他人著作权并无直接关系。一种成
果完全可以既构成（演绎）作品，也
侵犯他人著作权（演绎权）。应遵循
认定著作权侵权的公式：接触+实质
性相似。 

 

本PPT的版权由作者王迁享有 

是否有了独创性就不侵权？ 

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 

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 

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 

只要你勇敢跟我来 

爱不用刻意安排 

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 

享受现在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 

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 

死了都要爱 

不淋漓尽致不痛快 

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 

死了都要爱 

不哭到微笑不痛快 

宇宙毁灭心还在 

把股票当成是投资才买来  

一涨一跌都不会害怕掉下来  

不理会大盘是看好或看坏  

只要你翻倍我才卖  

我不听别人安排  

凭感觉就买入赚钱就会很愉快  

享受现在别一套牢就怕受失败  

许多奇迹中国股市永远存在   

死了都不卖  

不给我翻倍不痛快 

我们散户只有这样才不被打败  

死了都不卖  

不涨到心慌不痛快  

投资中国心永在 

龚凯杰诉浙江泛亚电子商务公司（上海浦东法院
2008年）：《死了都不卖》歌词与《死了都要爱

》歌词相比，主题、内容都不同，文字表达上存
在较大的差异，客观上足以识别为一个新的文字
作品。该文字作品符合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
的作品应达到的独创性要求，故原告对此享有著
作权，应受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两被告以
龚版《死了都不卖》抄袭《死了都要爱》歌词和
使用《死了都要爱》曲调为由抗辩原告的权利，
……但即使原告歌词与《死了都要爱》歌词之间
存在侵权嫌疑，也是原告与《死了都要爱》歌词
作者之间的关系，且这只可能影响到原告利用作
品，但并不影响原告在自己作品被侵权时向他人
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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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即使未经许可改编他人作品，
只要具备独创性、形成了新的改编作
品，仍然受保护。但未经许可改编者
应向原作品权利人承担侵权责任。 

侵权演绎作品是否受保护？ 

四、节目模式的 

著作权问题 

传 媒 公 司 委 托 的 律 师 所 发 声 明 ：
“DANCING WITH THE STARS（与星共

舞）”系英国著名传媒集团的品牌产品，其核
心为：多位明星通过训练，学习舞蹈技巧，并
展开舞蹈竞技。该节目经过合法授权，2004年
至今，迅速在全球24个国家复制播出，均获得
十分优异的收视成绩；***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6年5月8日正式取得国际版权方的授权，获

得该节目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制作及经营权，
并已在国家版权局登记备案，该权利合法有效，
受到伯尔尼国际公约和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 

在此，本律师接受***有限责任公司的授权，

特做声明如下：任何电视台、传媒公司未经
***有限责任公司的授权，不得擅自制作、播
出与“DANCING WITH THE STARS（与星

共舞）”相同或者近似的电视节目、活动。希
望单位、个人、群众不要参与非经版权方许可
的电视台、传媒公司制作的与“DANCING 

WITH THE STARS（与星共舞）”相同或者

近似的电视节目、活动，以支持正版。对任何
违背上述两条的电视台、传媒公司、单位、群
众、个人等，本律师将在接受***有限责任公

司进一步授权的基础上，依法追究责任人相关
的法律责任。”  

原告起诉称：搜狐版《面罩》的视频节目整体框架

和格局都建立在与《面罩》雷同的基础之上，其行
为已经侵犯了原告对《面罩》所享有的发表权、署
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等权利。 

• “节目模式”属于创意。仅仅借鉴他人原创
的节目模式制作自己的节目属于对思想的利
用，不可能构成版权侵权。 

• 以“节目模式”作了版权登记为由起诉？ 

文字策划案（文字作品）版权登记 

节目录像（影视作品或录像制品）版权登记 

• 引进方付的是“版权许可费”么？ 

节目模式的著作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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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熙传媒诉搜狐（北京海淀法院2005年）：

从世熙公司主张的节目模式包括内容来看，实际
上是世熙公司对《面罩》节目的构思、创意，世
熙公司只有通过语言文字、符号、线条、色彩、
声音、造型等客观形式将这种构思、创意表达出
来，才能被人们所感知，才能以有形形式进行复
制。同时，当这种表达是独创的且符合法律规定
时，才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故世熙公司关
于《面罩》节目构思、创意本身并不属于我国著
作权法规定的作品保护范围。由于《面罩》节目
模式并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故对世熙
公司要求认定搜狐公司制作的《面罩》节目侵犯
其著作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实务建议： 

在国外引进时，搞清引进的是“模式”
还是“节目”本身； 

如果是“模式”，只能受合同保护，应
签订“技术指导合同”； 

对相关节目自行注册或要求授权方注册
商标、进行商标专有许可。 

本PPT的版权由作者王迁享有 

节目模式的著作权问题 

五、电影著作权的 

保护与许可：发行权 

本PPT的版权由作者王迁享有 

专有权利与直接侵权 

著作权＝著作权人享有的各项 “专有
权利”/“排他权利”(“使用权”)；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也没有法律规定的
特定免责理由（合理使用、法定许可
等），就擅自实施受著作权“专有权利”
控制的行为，构成对著作权的直接侵权，
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院《司法解释》第22条： 
出版者尽了合理注意义务，著作权人也无证据
证明出版者应当知道其出版涉及侵权的，出版
者承担停止侵权、返还其侵权所得利润的民事
责任。 

要合理地保护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必须明
确： 

《著作权法》为电影作品规定了哪些专有权利？ 

这些专有权利各自控制什么行为？ 

专有权利与直接侵权 

复制权； 

发行权； 

放映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 

改编权  

制片者的各项专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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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电影发行公司获
得了电影《终结者》
在中国大陆的“独
家发行权”，现起
诉某网站未经许可
将该电影通过网络
供用户下载或点播
的行为？ 

本PPT的版权由作者王迁享有 

发行权：“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

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发行行为：“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
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的行为” 

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发行”范围远大
于日常口语中的“发行”：日常口语
中所说的“出版发行” 特指出版社首
次印刷出版作品，或“总发行”。 

 

发行权 

书店销售图书？ 

（以销售的方式向公众提
供文字作品的复制件） 

音像店销售音像制品？ 

（以销售的方式向公众提供音乐作品、表演和录
音的复制件） 

拍卖会上拍卖画家真迹？ 

（以销售的方式向公众提
供美术作品的原件） 

贩卖盗版电影、软件光
盘的侵犯什么权？ 

各国著作权法普遍将“发行”界定为以转移作品有形
载体所有权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 

展览权、朗诵权、 

表演权、放映权、 

广播权（公开传播权 

不涉及权利用尽） 

发行权 

（涉及权利用尽） 

是否涉及作品有形载体所有权的转移 

对作品进行公开展览 

朗诵、现场表演、 

现场放映、播放 

以及广播 

受制于 

对作品原件或复制件 

以销售或赠与方式 

向公众提供 

受制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与录音制品
条约》（WPPT）：“发行权”是指作

者、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享有的授
权通过销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形式向公
众提供其作品、已录制的表演和录音制
品原件或复制件的“专有权利”。 

“议定声明”：受“发行权”控制的

“复制件”仅指可作为有形物投入流通
的（已将作品加以）固定的复制件。 

发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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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权：“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
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原件或复制件=作品+有形物质载体 

发行权针对的是“作品的有形物质载体” 

“发行权用尽”：用于调和“发行权”
与“所有权”的矛盾。 

发行权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WCT）第8条（向公众传播权）：

“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
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
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
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
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 

网络环境与发行权 

结论：在同时规定了“发行权”和“网络传
播权”  的国家，通过网络传播作品并非
“发行” 。 

国际上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将通过网络传播作
品的行为视为“发行” 。 

美国版权局承认：除美国之外，没有一个国
家认为“网络传播”是“发行” 。  

 

本PPT的版权由作者王迁享有 

网络环境与发行权 

“中国网络著作权第一案”——“王蒙
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案”（1999） 

1990年《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
规定：著作权人有“以复制、表演、播
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
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
使用作品的权利；以及许可他人以上述
方式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
利”。 

网络环境与发行权 

海淀区人民法院：《著作权法》第10条
第（5）项所明确的作品使用方式中，

“并没有穷尽使用作品的其他方式存在
的可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
的作品载体的出现，作品的使用范围得
到了扩张。因此，应当认定作品在国际
互联网上传播是使用作品的一种方式。” 

网络环境与发行权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鉴于国际互

联网是近几年新兴的一种传播媒介，因此，
作品在网络上的使用是制定著作权法时所
不可能预见的”；“虽然我国著作权法未
明确规定网络上作品的使用问题，但并不
意味着对在网络上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不
进行规范”。 

网络环境与发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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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电影发行公司诉华网
汇通公司和湖南在线司
（北京朝阳区法院 2004

年）：华夏电影发行公司
对影片《终结者3》仅享

有影院独家发行权，仅能
就侵犯该权利的行为提出
主张，而“通过网络擅自
上载并传播该影片的行为，
并未落入其对该影片所享
有的影院独家发行权范
畴”。 

源泉诉百度（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
年）：从法律规范的逻辑关系而言，法律
既然以列举的方式规定著作权人的各项权
利，即意味着这些权利相互具有独立性，
其间不应存在重合或者交叉地带，而且从
法律规范 的文义而言，发行权显然是指权
利人转移作品载体所有权或占有的权利，
而信息网络传播权则强调了权利人允许公
众通过交互的方式获得作品的权利，对于
权利人而言，两者保护的侧重和范围并不
相同。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应该是著作
权人或者邻接权人所享有的独立于发行权
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1条3款 ：通过

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作品，应当视为
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复制发行”。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十二、关于刑法第
217条规定的“发行”的认定及相关问题：

“发行”，包括总发行、批发、零售、通
过信息网络传播以及出租、展销等活动。 

 

网络环境与发行权 

实务建议： 

从美国版权人处获得许可时，注意明确“
发行”的范围是否包括“网络传播”； 

避免在许可协议中出现“网络发行”或“
网络出版”的用语； 

可根据需要约定“发行”的地域：全世界
或全国；全国或部分省市； 

在进行侵权诉讼时，不能起诉通过网络传
播作品的被告侵犯“发行权” 。 

网络环境与发行权 

本PPT的版权由作者王迁享有 

谢谢！ 
 


